
金門縣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會設置及作業要點 

                               103年 7月 28日府教特字第 1030062662 號函訂定發布 

一、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處理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案件，特依特殊教育學

生申訴服務辦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設金門縣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會(以

下簡稱申評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申評會受理金門縣（以下簡稱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及輔導之申訴

案件。 

三、申評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本府教育處處長兼

任之，副主任委員一人，由本府就委員中一人聘(派)兼任之；其他委員由本

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特殊教育學者專家。 

  （二）學校行政人員。 

  （三）同級教師組織代表。 

  （四）特殊教育家長團體代表。 

  （五）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 

  （六）法律專長人員。 

  （七）心理學者專家。 

    前項委員中，教育行政人員及學校行政人員代表人數合計不得超過半數，任

一性別人數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申評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但代表團體或機關出任者隨

職務進退。委員任期內因故出缺時，得補聘（派）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

之日止。 

四、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教育處特幼科科長兼任之，置幹事一人， 由教育     

    處特殊教育業務承辦人員兼任之，負責本會事務之規劃及執行。  

五、申評會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

上同意始得決議。 

   申評會會議之舉行以不公開為原則，得邀請申訴人、原處分措施機關或其他

關係人列席會議。申訴案若有調查或實地瞭解之必要時，得由申評會議主席

於會議中指派委員組成調查小組協助調查。 

六、特殊教育學生其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對鑑定、安置及輔導有爭議時，得於收

到通知書之次日起二十日內，向本處提起申訴。      

七、本府於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由主任委員召集委員召開申評會，並於

召開後三十日內做成評議決定書送達申訴人。  

申訴人於特教學生申評會未作成評議決定書前，得撤回申訴，申訴一經撤回

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提起申訴。  

評議決定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得按事件之性質，依相關法律規定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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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限內，向該管機關提起訴願或訴訟。 

八、申評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相關費用。 

九、申評會所需各項經費由本府教育處編列年度預算支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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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表 

 
申訴人： □監護人        □法定代理人       

學
生
資
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護照號碼） 

 
聯絡電話 

 
班級資料 年      班 

住（居）所       縣  村

里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申
訴
人
資
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護照號碼） 

 聯絡電話 
 

住（居）所       縣  村

里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申訴人於     年    月    日 收受或知悉                                             

該書面之內容為（請檢附佐證資料）： 

 

申
訴
主
文 

（申訴人的主要訴求） 

 

申
訴
說
明 

 

 

 

 

 

 

 

 

 

 

相
關
證
據 

（請條列附件，並檢附之；無者免填） 

 

 
 

申訴人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備 

註 

1.申訴之聲明務請簡明扼要，並依序填載本申訴表格項目，俾以提供相關資料對案件進行瞭

解。 

2.申訴內容如有不實偽造或誣陷以致損害他人公、私法上權利時，當事人須自負法律責任。 

3.申訴文件請親送或以掛號信件寄至金門縣政府教育處。 

 


